
 

 

INTERNAL 

 

滙豐投資融資現金回贈優惠推廣 —— 條款及細則 

優惠推廣參與期 

1. 就投資融資新客戶於 2024 年 4 月 1 日或之後開立投資融資港元融資戶口（「新客戶」）

而言，優惠推廣參與期 2024 年 4 月 1 日或客人成功提取投資融資貸款的日子（日子較

後為準）至 2024年 12月 31日。 

2. 就投資融資現有客戶於 2024年 4月 1日前已開立投資融資港元貸款戶口（「現有客戶」）

而言，優惠推廣參與期為 2024年 4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優惠內容及如何獲享優惠 

3. 優惠推廣履行期為 2024年 4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履行期」），並分為 3個階

段。 

 履行期 

階段 1 2024年 4月 1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 

階段 2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4年 9月 30日 

階段 3 2024年 10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4. a. 就投資融資新客戶而言，如您： 

a. 於 2024年 4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成功開立投資融資並提取貸款；及 

b. 於履行期期間，在您的投資融資港元融資戶口維持平均未償貸款餘額； 

 

您則可享有平均未償貸款餘額 0.75%年利率的現金回贈。 

公式: 

現金回贈= 平均每日貸款額 x 0.75% x 貸款天數（「在條款 3中列明的履行期特定階段內）/ 

366日 

例子 （整個履行期） 

  平均每日貸款

額（$ 港元） 

（計算: 現金回贈固定利率 x

履行期內特定階段的天數） 

現金回贈

（$ 港元） 

階段 1 4月 1日-6月 30日 2,000,000 x 0.75% x 91/366 日 3,729.51 

階段 2 7月 1日-9月 30日 3,000,000 x 0.75% x 92/366 日 5,655.74 

階段 3 10月 1日-12月 31日 1,000,000 x 0.75% x 92/366 日 1,885.25 

 總共 2,000,000 X 0.75% x 275/366 日 11,2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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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未償貸款餘額是每日未償貸款餘額，於履行期內或履行期特定階段內的平均值。 

 

b. 就投資融資現有客戶而言： 

如您於履行期內（2024年 4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在您的投資融資港元融資戶

口中維持增加的平均未償貸款餘額，您增加的平均未償貸款餘額可享有 0.75%年利率的現

金回贈。 

公式: 

現金回贈= 增加的平均每日貸款額 x 0.75% x 貸款天數（在條款 3中列明的履行期特定階段

內）/ 366日 

例子 （整個履行期） 

 

 

平均每日貸款

額（$ 港元） 

增加的平均每日

貸款額（$ 港元） 

（計算: 現金回贈固

定利率 x履行期內

特定階段的天數） 

現金回贈

（$ 港元） 

 3月 1日          1,000,000        

階段 1 4月 1日- 

6月 30日 2,000,000 1,000,000 x 0.75% x 91/366 日        1,864.75  

階段 2 7月 1日- 

9月 30日 3,000,000 2,000,000 x 0.75% x 92/366 日        3,770.49  

階段 3 10月 1日- 

12月 31日 1,000,000 0 x 0.75% x 92/366 日                     -    

 總共 
 

1,000,000 x 0.75% x 275/366 日 5,635.24         

 

增加的平均未償貸款餘額是每日未償貸款餘額於 2024年 4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的

平均值減去 2023年 3月 1日的未償貸款餘額。 

獲享優惠前須注意事項 

5. 您於本推廣只可享各項優惠一次。 

6. 現金回贈金額將根據履行期的各個階段把當階段的現金回贈全數於以下日子 （「現金回贈

到款日」）存入您的投資融資港元融資戶口,而不會作出通知： 

 履行期 現金回贈到款日 

階段 1 2024年 4月 1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 2024年 9月 30日或以前 

階段 2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4年 9月 30日 2024年 12月 31日或以前 

階段 3 2024年 10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 3月 31日或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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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您的責任以確保貸款戶口於現金回贈到款日當天仍然生效以享優惠。 

 

7. 您若於現金回贈到款日當天或之前取消投資融資，您將不可獲享優惠。 

8. 我們可在無提前通知您的情況下更改或終止優惠或修改條款及細則。有關最新之優惠內

容、供應及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我們的網頁或向本行員工查詢。 

9. 就本推廣如有任何爭議,我們保留最終決定權。 

10. 此優惠之條款及細則受香港法例所規範。 

11. 本推廣資料及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或不一致，概以英文本為準。 

12. 除合資格客戶及滙豐銀行外，任何人均無權根據《合約（第三方權利）條例》執行本條款

及條件的任何規定或享有本條款及條件的任何規定的利益。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